
鄄政呈〔2025〕37号                     签发人：邓兆朋
鄄城县人民政府

关于鄄城县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

（草案）的报告

——2025年12月30日在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上
鄄城县财政局局长  苏继海
县人大常委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有关规定，现将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草案）报告如下：

一、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方案

2025年，省财政厅下达我县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7.2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0.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7.09亿元，现需调整分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省级收回专项债务限额0.4亿元。调整后我县政府债务限额为160.59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73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52.86亿元。
2025年新增债务限额17.29亿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是安排14.88亿元用于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省财政厅核准通过的建设项目，包括交通运输、棚户区改造、医疗卫生、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文化等重点领域方面；二是安排0.2亿元用于补充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三是安排2.2亿元用于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四是安排100万元用于化解“6·30”台账中的拖欠企业账款。
二、2025年置换存量隐性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方案
2024年分配我县2025年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专项债务额度8.7亿元，主要用于置换以下隐性债务项目：
一是棚户区改造项目7.26亿元；二是解决教育“大班额”和农村公路项目1.11亿元；三是县人民医院医养结合综合项目0.3亿元；四是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以及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269万元。

三、2025年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务限额分配方案

结合2025年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省财政厅审核通过的情况，根据县人民政府统一安排，2025年用于项目建设的专项债务限额14.88亿元分配方案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1.鄄城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项目
	15400

	2.鄄城县董楼佳苑安置房建设项目
	13600

	3.鄄城县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造工程项目
	14500

	4.2023年鄄城县19万亩农田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
	10000

	5.鄄城县市民中心项目
	9300

	6.鄄城高性能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00

	7.鄄城县人民医院创三级医院重点专科及十大中心建设项目
	10000

	8.鄄城县智慧停车建设项目
	17000

	9.鄄城铁路货运站项目一期铁路专用线工程
	3000

	10.2023年鄄城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2000

	11.鄄城水库调水工程
	5000

	12.鄄城县污水处理配套工程
	10000

	13.鲁西南能源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000

	14.鄄城智慧农业物流产业园
	5000

	15.鄄城县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提升工程
	4000

	合计
	148800


以上调整方案，请予审议。我们将依据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要求，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提高政府债券资金使用效益，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优化政府投资布局，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通过综合实施置换债券、补充财力债券等一揽子支持地方化债政策，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优先化解到期时间临近、债务成本较高、涉众风险突出的隐性债务，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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